
怀化企业境外设立公司外汇管理部门的管制

产品名称 怀化企业境外设立公司外汇管理部门的管制

公司名称 金九国际咨询服务（北京）有限公司

价格 .00/个

规格参数

公司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春和路39号院3号楼5层2601（注册
地址）

联系电话 010-56029770 13321144867

产品详情

一般情况下，境内机构（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）境外投资须接受外汇管理部门的如下监管：

（1）项目报国家投资主管部门审批前履行外汇资金来源审查；目前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的权限已于2007年下放至各地方分局并向国家外汇管理局备案，即国家外汇管理局对外汇资金来源审查由审批制改为备案制。

特殊情形：涉及对蒙古国采矿、能源开发的境外投资项目，应先取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书面同意文件，再办理外汇资金来源审查。外汇资金来源审查适用于境外投资涉及用汇或购汇时，如境外投资系全部以实物投资的项目、援外项目和经批准的战略性投资项目，则免除该项审查。

（2）项目经国家投资主管部门批准后履行境外投资外汇登记；

（3）已成立的境外企业变更注册资本，须事先报国家投资主管部门批准并报外汇管理部门备案。

（4）境内投资者转让境外投资企业股份，应当向外汇管理部门提交股份转让报告书，并在转让结束后30天内将所得外汇收益调回境内。

（5）境外企业再投资的审批：比照前述规定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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